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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建設地下共同管廊使用的問題

特區政府在本年度施政報告中稱，將持續完善「優化道路工程協調工作
組」之效能，減少道路重複開挖和施工延誤，尤其是做好提前規劃，對
未發展的地段，主動協調及預留管線。現時營地大街已作為預埋管線的
試點，以及新城填海區A區的北區及中區共同管道建造工程已完成。

建設地下共同管廊，能有助減少路面重覆開挖，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
基礎設施。其概念是將電力、電信、自來水、中水等管線整齊、系統地
收納在一個地下大型的管廊裡面。他日管線公司無論做維護，還是進行
更換、擴容等工作，亦能在一個固定的環境下進行。此能避免時常開挖
路面、保持道路暢通，維持市容美觀，亦有助增加城市地面的綠化及公
共空間，擴大居民的生活休憩環境，進而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雖則共同管廊是現代智慧城市建設的大趨勢，但現階段仍須從工程技術、
管線公司管線發展佈局配合、管理營運等多方面協調，方可使共同管廊
成為實用的城市基礎設施。

對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 由於其他地區的共同管廊建設具相關法律法規規定所有服務供應商皆
需入廊，管道系統中包括供排水、電力、通信傳輸等各項的管線，請問
當局有何機制使各部門及與各專營公司協作，妥善協調管線入廊的安排？

2. 請問當局如何劃定管廊安全保護範圍（如管廊周邊5米内禁止挖掘），
由哪些公共部門進行聯合監管，避免第三方破壞？

3. 請問當局如何制定收費標準，是否可參考「使用者付費+政府補貼」的
市場化模式，結合本地實際與國際經驗，平衡管線單位負擔與管廊運營
的可持續性，訂立合理的入廊費、維護費及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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